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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德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

行人于2016年8月31日披露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6年半年

度报告》、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发行人向中德证券出具的说明文件。中德证

券对报告中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

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德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

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中德证券不承

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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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期债券概要 

一、债券名称 

2013年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债券（简称“本期债券”）。 

二、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本期债券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426号文件核准公开

发行，核准规模为债券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7亿元，期限3年。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 

13中信建、122286。 

四、发行主体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发行人”或“中信建投证

券”）。 

五、发行规模 

人民币47亿元。 

六、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面值100元，平价发行。 

七、债券的期限 

本期债券期限为3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八、债券形式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九、债券年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一）债券利率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逾期不另计利息。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6.15%。 

（二）还本付息的期限及方式 

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

一起支付。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发行首日，即2013年11月22日（T

日）。本期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本期债券自2014年起每年11月



3 

22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一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16年11月22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

另计利息）。在债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上一

计息年度的债券利息和/或本金。本期债券的付息和本金兑付工作按照登记公司相

关业务规则办理。 

十、债券担保情况 

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担保范围为本期债券项下的本金（人民币47亿元）、相应票面利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十一、发行时信用级别 

根据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2013年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资信评级机构将在《评级报告》正式出具后每年

进行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十二、债券债权代理人 

发行人聘请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债券债权代理人。 

十三、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支持融资融券及

股票质押式回购等创新业务发展，并适度扩大固定收益证券投资规模。满足业务不

断增长的资金需求，支持公司业务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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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关于公司累计新增借款情况的说明 

一、公司累计新增借款情况 

公司2016年1-6月累计新增借款136.76亿元（含发行债券），超过2015年末净

资产人民币301.83亿元的20%。具体情况如下： 

1、2016年1-6月发行债券情况  

2016年1-6月，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新增发行债券人民币90亿元，包括证券公司

短期融资券、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和公司债券等。  

2、2016年1-6月其他新增借款情况  

2016年1-6月，公司及子公司其他累计新增借款人民币46.76亿元，包括银行

借款、两融收益权转让、转融资、发行收益凭证等。 

二、后续工作安排 

2016年1-6月，发行人累计新增借款超过2015年末净资产的20%，中德证券作

为“13中信建”的债权代理人，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中德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债权代理人，将持续关注发行人的经营情况，按照监

管要求，对发行人2016年的新增借款情况、公司经营情况、信用评级情况等进行

持续跟踪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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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2013年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债券债权代理人代理事务

临时报告》之盖章页） 

 

 

 

 

 

 

 

 

 

债券债权代理人（盖章）：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